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2-
氯烟酸和 2000 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 吨

农药制剂项目（一期工程）

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二〇二二年六月



1 概述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是绿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河

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9月，注册资本 1000万元，河北绿亨化工有

限公司拟投资 20000.0 万元，在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建设年产 1000

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建成后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二期建成后年产 8000

吨氧氟·草铵膦悬浮剂，本次一期建设内容进行评价，待二期项目开展前另行评

价。

建 设 单 位 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 在 绿 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luhengkeji.com.cn/nd.jsp?id=207#_np=120_671）进行了本项目第一

次 信 息 公 示 ， 于 2022 年 3 月 2 日 在 绿 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luhengkeji.com.cn/nd.jsp?id=208#_np=120_671）进行了本项目第二

次信息公示，并在第二次公示期间在河北青年报上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无人

对项目提出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应选取先进高效的污染源治理措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将污染程

度降低到最小。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企业于 2022年 1月 28日委托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河

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

制剂项目（一期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022年 1月 30日在在绿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luhengkeji.com.cn/nd.jsp?id=207#_np=120_671）进行

了本项目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一次公示日期在委托后的第 3天，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

行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2-氯烟酸和 2000 吨 3-氰基吡啶

及 8000 吨农药制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河北绿亨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1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

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

1.2、项目建设地点

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

1.3建设性质

新建

1.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项目建成后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2000吨 3-氰基吡啶

及 8000吨氧氟·草铵膦制剂。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左承治 联系电话：18034178666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本工程环评程序：在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以及项目工程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环

境影响预测结果，结合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给出项目环境可行性的评价结论并提

出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

本工程环评主要工作内容有：①进行工程分析和环境状况调查；②环境影响

因素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确定评价重点；③确定评价等级，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大纲或实施方案；④进行环境影响预测；⑤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⑥给出关

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可行性的评价结论，提出保护措施及建议，编制报告书。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

环 境 部 制 定 。 公 众 意 见 表 见 附 件 或 登 录 网 址

https://pan.baidu.com/s/10TwHauxiJeeWiUEDjwXMoQ?pwd=68zv(提取码：68zv)

下载。

为听取社会各界对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将本工程公

示，征求公众宝贵的想法和建议。非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本次征求范围内。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

意见。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企业在绿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上于 2022年 1月 30日进行了第一次公

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网址：http://www.luhengkeji.com.cn/nd.jsp?id=207#_np=120_671

截图如下：



2.2.2 意见反馈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本企业于 2022年 3月 2日-3月 15日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 吨 2-氯烟酸和 2000 吨 3-氰基吡啶

及 8000 吨农药制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项目名称：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

项目

建设地点：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

建设规模：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氧氟·草铵

膦制剂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施工期造成的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设备安装噪声；合理安排施工计划

及施工时间。

项目建成后在运营期的主要污染源为：

废气：车间废气、污水预处理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实验室废气、危废间

废气、罐区废气、食堂油烟。废水：工艺废水、吸收塔排水、地面擦洗水、设备

清洗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纯水制备排水、生活污水；固体废物：一般废物、

危险废物及厂区职工产生生活垃圾。噪声：设备噪声。

针对项目建成后污染物排污特征，建设单位采取了相关预防或治理措施，主

要有项目建成后经预处理的车间一废气（TA001 布袋除尘器/ TA002 水喷淋

+TA003碱性水喷淋）和车间二废气（TA004水喷淋）与车间三废气、污水处理

站预处理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危废间废气、实验室废气一起经“TA005水喷

淋+TA006 碱性水喷淋+TA007 活性炭+TA008 活性炭”处理后由 1 根 23m 高

DA001 排气筒排放，罐区各储罐废气由集气套管收集，安装阻火器后收集至

“TA009水喷淋+TA010碱性水喷淋+TA011活性炭+TA012活性炭”处理后由 1

根 23m高 DA002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车间一废水、

车间二废水、喷淋塔废水进入MVR蒸发处理，MVR出水与地面擦洗水、设备



清洗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纯水制备排水、MVR废水一同排入厂区污水站处

理，处理后排入海兴县污水处理厂；固体废物均合理进行处理处置。为避免发生

泄漏事故，建设单位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可有效降低事故风险。

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工程采取了较为完善的环保治

理措施，可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且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从环保

角度考虑，本项目可行。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索取其它信息的形式和期限

征 求 意 见 稿 和 公 众 参 与 表 可 在

https://pan.baidu.com/s/1V2oC-EiUy94UUbicGQ9Bzg?pwd=8ykp（提取码：8ykp）

进行下载查阅。

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034178666 联系人：左承治

邮箱：czlanrun@163.com

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

公示时间：2022年 3月 2日至 2022年 3月 15日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方式采用公众意见表，评价范围内的公众可通过向建设单

位发邮件的方式对本项目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及环保治理措施发表意见和建议。

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企业在绿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上于 2022年 3月 2日-2022年 3月 15

日进行了第二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的其网站、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

网址：http://www.luhengkeji.com.cn/nd.jsp?id=208#_np=120_671



截图如下：

3.2.2 报纸

本企业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和 2022 年 3 月 15 日分别在河北青年报上进

行本项目第二次信息公开内容的刊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

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十个工作日内，河北青年报是项目所在地易于接触的

报纸。



公示照片如下：

3.2.3 张贴公告

本项目位于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为依法批准设立的

园区，该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本项目性质、规模

等符合《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冀环评函【2014】



1089 号）及《河北海兴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

（冀环环评函【2021】653 号）的相关要求，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规定，“免于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本项目可不进行张贴公告。

3.2.4 公众反馈情况

在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4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

司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一期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

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河北绿亨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 2-氯烟酸和

2000吨 3-氰基吡啶及 8000吨农药制剂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河北绿亨化

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时间：2022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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